
证券代码：000703 证券简称：恒逸石化 公告编号：2024-078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第四期）事项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回购股份基本情况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恒逸石化”）于2023年12月15日召开的第

十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第四期）的议

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

股权激励。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100,000万元；回购价

格为不超过人民币10.00元/股；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

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2月16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

（第四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129）。

公司于2023年12月18日首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实施了本次回购，

并于 2023年 12月 19日披露了《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第四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
131）；于2024年1月13日披露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第四期）比例达到1%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2024-003）；于 2024年 1月 3日、2024年 2月 3日、2024年 3月 2日、2024年 4月 3日、

2024年5月7日、2024年6月4日、2024年7月3日披露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第四期）事项的

进展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

一回购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上市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

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4年7月31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第四

期）股份数 71,262,69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94%，最高成交价为 7.10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6.36元/股，成交的总金额为 477,172,213.57元（不含佣金、过户费等交易费用）。本次回购股

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方案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第十七条、十八条的相关规定。具体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股票：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

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

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并将根据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一日

证券代码：000703 证券简称：恒逸石化 公告编号：2024-079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第六期员工持股计划

实施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4年1月31日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

第七次会议和第十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2024年2月22日召开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关于〈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第六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关于〈恒逸

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第六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

理公司第六期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同意公司实施第六期员工持股计

划，并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事宜。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2月 1
日、2024年2月23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拟筹集资金总额上限为8亿元，其中24,566.81万元拟用于受让上市公

司回购股票，受让价格为 6.61元/股，预计受让上市公司回购股票 37,166,129股；55,433.19万

元拟用于通过二级市场购买（包括但不限于竞价交易、大宗交易）等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购买

公司股票，并在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6个月内完成购买。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的规定，现将公司第六期员工持股计划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4年 3月 7日，公司第六期员工持股计划已完成证券账户开立工作，并在申万宏源证

券有限公司开立资金账户，证券账户名称为：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第六期员工持股计划，

证券账户号码：0899425298。
2024年3月25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过

户登记确认书》，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的37,166,129股已于2024年3月25日

非交易过户至“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一第六期员工持股计划”证券账户，过户价格为 6.61
元/股。

截至 2024年 7月 31日，公司第六期员工持股计划在二级市场购买公司股份 66,003,06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80%，成交金额为人民币479,829,750.60元（不含佣金、过户费等交易费

用）。

公司将持续关注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一日

股票简称：辽港股份 股票代码：601880 公告编号：临2024-033

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通知债权人的

第一次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7月3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2024
年第5次临时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股份的议案》，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认可，为切实保护全体

股东的利益，增强公众投资者对公司的信心，推动公司股价的合理回归，结合公司经营情况及

财务状况等因素，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股份，本次回购的股份将全部予以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24年7月3日通过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A股股份方案公告》（公告编号：2024-026）；2024年 8月 1日，公司召开了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1日通过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

的《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31）。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之

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

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简称“债权申报”）。债权人逾期未提出权利要求的，不

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将由公司根据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本次回购股

份的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一）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如需债权申报，需提供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文件

的原件及复印件。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提供法人营业执照副本、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

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

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提供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

件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提供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

复印件。进行债权申报，债权人需保证复印件与原件一致。债权人债权申报所邮寄的所有复

印件，公司不承担返还的义务。

（二）债权申报的具体方式

债权人可采取现场、邮寄、传真等方式进行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2024年8月1日至2024年9月14日

2、申报地址：大连市保税区大窑湾新港商务大厦

3、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4、邮编：116000
5、联系电话：0411-87598729
6、传真号码：0411-87599854
以现场方式申报的，工作时间为每日 8:30-11:30；13:00-15:30（双休日及法定节假日除

外）；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日/邮戳日为准，并请在邮件封面注明“债权申报”字

样；以传真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公司收到文件日为准，并请注明“债权申报”字样。

特此公告。

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1日

证券代码：601880 证券简称：辽港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4-031

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8月1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大连市中山区港湾街1号辽港集团大楼109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其中：A股股东人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156

1,154

2

17,610,989,296

13,312,404,376

4,298,584,920

73.418689

55.498261

17.920428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志贤主持，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

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7人，董事李玉彬先生因公务无法出席本次会议，董事杨兵先

生因公务无法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4人，监事丁凯先生因公务无法出席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其他高管的列席情况；财务总监唐明、董事会秘书王慧颖、联

席公司秘书李健儒出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1.01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目的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3,302,723,721

4,298,580,320

17,601,304,041

比例（%）

99.927281

99.999893

99.945004

反对

票数

8,413,746

4,600

8,418,346

比例（%）

0.063202

0.000107

0.047802

弃权

票数

1,266,909

0

1,266,909

比例（%）

0.009517

0.000000

0.007194

1.02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种类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3,302,446,364

4,298,580,320

17,601,026,684

比例（%）

99.925197

99.999893

99.943430

反对

票数

8,325,328

4,600

8,329,928

比例（%）

0.062539

0.000107

0.047299

弃权

票数

1,632,684

0

1,632,684

比例（%）

0.012264

0.000000

0.009271

1.03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3,302,899,327

4,298,580,320

17,601,479,647

比例（%）

99.928600

99.999893

99.946002

反对

票数

8,288,834

4,600

8,293,434

比例（%）

0.062264

0.000107

0.047092

弃权

票数

1,216,215

0

1,216,215

比例（%）

0.009136

0.000000

0.006906

1.04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3,299,989,429

4,298,580,320

17,598,569,749

比例（%）

99.906742

99.999893

99.929478

反对

票数

10,666,381

4,600

10,670,981

比例（%）

0.080123

0.000107

0.060593

弃权

票数

1,748,566

0

1,748,566

比例（%）

0.013135

0.000000

0.009929

1.05议案名称：本次回购的价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3,301,533,234

4,298,580,320

17,600,113,554

比例（%）

99.918338

99.999893

99.938245

反对

票数

9,269,334

4,600

9,273,934

比例（%）

0.069630

0.000107

0.052659

弃权

票数

1,601,808

0

1,601,808

比例（%）

0.012032

0.000000

0.009096

1.06议案名称：拟回购股份的用途、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资金总额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3,300,217,278

4,298,580,320

17,598,797,598

比例（%）

99.908453

99.999893

99.930772

反对

票数

10,396,764

4,600

10,401,364

比例（%）

0.078098

0.000107

0.059062

弃权

票数

1,790,334

0

1,790,334

比例（%）

0.013449

0.000000

0.010166

1.07议案名称：本次回购的资金来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3,301,808,639

4,298,580,320

17,600,388,959

比例（%）

99.920407

99.999893

99.939808

反对

票数

8,718,074

4,600

8,722,674

比例（%）

0.065488

0.000107

0.049530

弃权

票数

1,877,663

0

1,877,663

比例（%）

0.014105

0.000000

0.010662

1.08议案名称：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的相关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3,302,074,239

4,298,580,320

17,600,654,559

比例（%）

99.922402

99.999893

99.941317

反对

票数

8,525,403

4,600

8,530,003

比例（%）

0.064041

0.000107

0.048435

弃权

票数

1,804,734

0

1,804,734

比例（%）

0.013557

0.000000

0.010248

1.09议案名称：公司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相关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3,302,303,738

4,298,580,320

17,600,884,058

比例（%）

99.924126

99.999893

99.942620

反对

票数

8,937,954

4,600

8,942,554

比例（%）

0.067140

0.000107

0.050778

弃权

票数

1,162,684

0

1,162,684

比例（%）

0.008734

0.000000

0.006602

1.10议案名称：股东大会对董事会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3,303,440,768

4,298,580,320

17,602,021,088

比例（%）

99.932667

99.999893

99.949076

反对

票数

7,581,224

4,600

7,585,824

比例（%）

0.056949

0.000107

0.043074

弃权

票数

1,382,384

0

1,382,384

比例（%）

0.010384

0.000000

0.00785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议案名称

回购股份的目的

回购股份的种类

回购股份的方式

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本次回购的价格

拟回购股份的用途、数
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资金总额

本次回购的资金来源

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的
相关安排

公司防范侵害债权人利
益的相关安排

股东大会对董事会办理
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
体授权

同意

票数

1,076,283,
547

1,076,006,
190

1,076,459,
153

1,073,549,
255

1,075,093,
060

1,073,777,
104

1,075,368,
465

1,075,634,
065

1,075,863,
564

1,077,000,
594

比例（%）

99.108566

99.083026

99.124736

98.856781

98.998941

98.877762

99.024301

99.048759

99.069892

99.174595

反对

票数

8,413,746

8,325,328

8,288,834

10,666,381

9,269,334

10,396,764

8,718,074

8,525,403

8,937,954

7,581,224

比例（%）

0.774772

0.766630

0.763270

0.982204

0.853558

0.957377

0.802796

0.785054

0.823043

0.698109

弃权

票数

1,266,909

1,632,684

1,216,215

1,748,566

1,601,808

1,790,334

1,877,663

1,804,734

1,162,684

1,382,384

比例（%）

0.116662

0.150344

0.111994

0.161015

0.147501

0.164861

0.172903

0.166187

0.107065

0.127296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所审议的议案为特别决议案，投赞成票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超过三分之二，决议

案已获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雪莹 林佩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

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1880 证券简称：辽港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4-032

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会议届次：第七届董事会2024年6次（临时）会议

会议时间：2024年8月1日

会议方式：辽港集团109会议室

表决方式：现场表决

会议通知和材料发出时间及方式：2024年7月24日，电子邮件。

应出席董事人数：9人亲自出席、授权出席人数：9人

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

下简称“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亲自出席董事7人、

授权出席董事2人。董事李玉彬先生因公务无法出席本次会议，已授权董事王柱先生出席并

代为行使表决权；董事杨兵先生因公务无法出席本次会议，已授权独立董事刘春彦先生出席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王志贤先生召集和主持，公司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选举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同意选举王柱先生为战略发展委员会和财务管理委员会委员，任期自董事会决议通过之

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本次选举完成后，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名单如下：

1.战略发展委员会

主席：王志贤；委员：李国锋、王柱、魏明晖、李玉彬。

2.提名及薪酬委员会

主席：刘春彦；委员：王志贤、程超英。

3.审核委员会

主席：程超英；委员：李国锋、陈维曦。

4.财务管理委员会

主席：陈维曦；委员：王柱、程超英。

表决结果：同意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加强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环境、社会与治理（ESG）体系建设暨制

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工作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战略发展委员会2024年第2次会议审议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辽港股份领导班子成员2023年经营管理考核结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本议案涉及经理层成员考核，董事魏明晖先生回避表决。

本议案已经公司提名及薪酬委员会2024年第4次会议审议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在长兴岛区域合资设立拖轮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战略发展委员会2024年第2次会议、财务管理委员会2024年第4次会议

审议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审议〈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规章制度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三、上网及备查附件

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1日

证券代码：002376 证券简称：新北洋 公告编号：2024-058

债券代码：128083 债券简称：新北转债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8月1日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 8月 1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8月1日的交易时间，即9:15至9:25，9:30至11:30，13:00至15:00；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8月1日9:15至15:00期间任意时

间。

2、召开地点：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昆仑路126号新北洋行政办公楼七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宋森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性、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67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298,062,
53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47.1924％。其中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

代表共18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260,827,96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41.297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49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37,234,56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5.8954％。参与投票的中

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并持有上

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51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39,710,864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6.2874％。

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三、会议表决情况

1、审议并通过《关于董事会提议向下修正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81,534,232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4549％；反对16,
476,299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278%；弃权5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3,200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3,182,56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8.3790%；反对 16,476,29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1.4911%；弃权 51,6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299%。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2、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以累积投票制选举刘志刚先生、黄雪莹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期限

自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具体表决

结果如下：

2.01选举刘志刚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275,109,254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

且为未累积的股份总数）的92.2992%。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2.02选举黄雪莹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275,092,250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

且为未累积的股份总数）的92.2935%。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法律顾问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顾慧、刘闯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

证，并出具了《关于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

格、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日

证券代码：002376 证券简称：新北洋 公告编号：2024-059

债券代码：128083 债券简称：新北转债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2024
年8月1日在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昆仑路126号行政办公楼六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

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9名，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9名。会议由董事长宋森先生主

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与会董事审议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公司副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刘志刚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

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

议案》

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选举刘

志刚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选举黄雪莹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薪酬与

考核委员会委员。

以上专门委员会成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并通过《关于向下修正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议案》

经公司股东大会授权，综合考虑相关因素，公司董事会确定“新北转债”的转股价格向下

修正为人民币5.40元/股，本次转股价格调整实施日期为2024年8月2日。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关于向下修正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公告》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日

非独立董事简历：

刘志刚先生：197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工学学士。曾任威

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安装总公司项目经理、技术核算部副部长，威海市城市开发投资有

限公司工程监管部经理、总经理助理、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董事、党委书记、董事长。现任

威海北洋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新北洋副董事长。

刘志刚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除上述简历表述外，与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

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也无任何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刘志刚先生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黄雪莹女士：197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具有高级会计师职

称。曾任山东会计之家材料会计、主管会计、财务部经理、副总经理，威海市国有资本运营有

限公司部门负责人，威海海景花园大酒店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威海市国有资本运营

有限公司运营管理部经理，威海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资产管理部经理、运营管理部经理。

现任威海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投资总监，新北洋董事。

黄雪莹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除上述简历表述外，与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

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也无任何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黄雪莹女士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002376 证券简称：新北洋 公告编号：2024-060

债券代码：128083 债券简称：新北转债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下修正可转换公司债券

转股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债券代码：128083 债券简称：新北转债

调整前转股价格：6.34元/股
调整后转股价格：5.40元/股
本次转股价格调整生效日期：2024年8月2日

一、本次向下修正转股价格的依据及原因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2317号”文核准，公司于2019年12月12日

公开发行了877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8.77亿元。经深交所“深证

上[2019]857号”文同意，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19年12月31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

简称“新北转债”，债券代码“128083”。
根据《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

称“《募集说明书》”）的约定：

1、《募集说明书》中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相关条款。

“新北转债”《募集说明书》中约定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条款主要有：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期间，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

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时，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

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表决。

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股东大会进

行表决时，持有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股东应当回避。

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该次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

前一交易日均价之间的较高者。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日

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

和收盘价计算。”

2、截至2024年7月16日，公司股票已出现“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

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的情形，已满足《募集说明书》中规定的转股价格向下

修正的条件。

二、本次向下修正转股价格的审议程序及结果

公司于2024年7月16日、2024年8月1日分别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2024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提议向下修正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议案》，

《关于董事会提议向下修正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公告》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于2024年8月1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修正可转

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议案》。

三、本次向下修正转股价格的具体情况

本次审议向下修正方案的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为人

民币5.191元/股，本次审议向下修正方案的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一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

均价为人民币5.392元/股。经公司股东大会授权，综合考虑相关因素，公司董事会确定“新北

转债”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为人民币5.40元/股，本次转股价格调整实施日期为2024年8月2
日。

特此公告。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股票（证券简称：河化股份，证

券代码：000953）于2024年7月30日、7月31日、8月1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

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核实情况的说明

经董事会对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管理层，就近期公司股票发生异动问题进

行核实，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

开重大信息。

3、公司近期生产经营情况正常，不存在内外部经营环境、相关业务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形。

4、公司于2024年7月11日披露了《2024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编号：2024一025），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公司目前不存在应修正业绩的情况。

5、近期，公司陆续披露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关于控

股股东司法重整的进展公告》等。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

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6、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在本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

买卖本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事项外，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

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

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

之处。

四、其他说明

1、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日

证券代码：000953 证券简称：河化股份 公告编号：2024-029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福海峡（平潭）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6月27日召开第十一届

董事会2024年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拟使用不低于

人民币8,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6,000万元（含）的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部分股份，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以及后期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的

实施，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52元/股。详见公司2024年7月1日刊登在《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及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

股份》的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

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4年7月31日，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

购公司股份 13,900,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72%。回购股份的最高成交价为 1.48元/股，最

低成交价为1.30元/股，交易总金额为人民币19,632,948元（不含相关交易费用）。上述回购符

合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
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

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福海峡（平潭）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二日

证券代码：000592 证券简称：平潭发展 公告编号：2024-042

中福海峡（平潭）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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